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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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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家庭养老作为农村养老
的主要模式，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家庭规模的缩小、养老成本的上升、
农村子女思想观念的转变等。为解决农村家庭养老的困境，本文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进
行了分析，探索了农村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提出了促进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几点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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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升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我国老年人的寿命得到持续
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必然趋势。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
已达到 1.77亿，约占总人口比重的 13.26%，其中 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 1.18亿，约占总人口
比重的 8.87%。而 2000年我国 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 1.3亿, 占总人口的 10.6%，65岁以上
老年人占总人口的 7%。11年期间，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2.93%，65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了 1.91%。据推算，“十二五”期间，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将突破 2亿，人口年
均增长 800万以上。种种数据显示，我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较，我
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
阶段，最新发布的研究报告《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到 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
缺口将达到 18.3万亿元。同时，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又凸显
于城镇地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和养老
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存在多种养老模式，主要包括家庭养老、农村社区养老、土地保障养老、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等，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体。家庭养老模式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
历史和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里，中国农村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状态中，
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水平落后的生产方式，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当长辈退出生产领
域后，土地世袭给子辈们，子辈们继承了长辈的土地使用权，也要承担赡养长辈的义务。同时，
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法律严格规范着人们的行为。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建立社会主义集体
所有制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包办所属公社农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事务。这只是特殊的短暂
过渡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确定了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次将农业生产资料
分配到具体的农户家庭，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家庭的社会、经济功能得到空前的强
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的小家庭观念深入人心，“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家庭承包
经营责任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现实条件和基础，只要农村家庭承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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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制继续存在和延续下去，在多元化的农村养

老模式中必然以家庭养老模式为主。”［1］

一、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
（一） 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
较大的家庭规模是家庭养老模式的基本要求

之一。在我国传统的农村家庭中，一般家庭至少
有四五个子女，长辈与子辈共同居住，子辈可以

为年老的长辈提供较为充足的养老保障，无论是

经济物质方面，还是从精神慰藉和日常生活照顾

方面。我国从 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
育政策，这一政策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和家庭结构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为凸显的就是家庭规模的
缩小，子女数量的减少，逐渐产生较多的独生子

女式的家庭，出现“4-2-1”式的家庭结构，养老
压力不堪负重。
（二） 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医疗水平及农民生

活质量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寿命也得

到不断的延长，农村老年人的比重不断增加。
2009 年底，农村 80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
1100 万人，占农村老年人总数的 11.3%。此外，
还有失能老人 1894 万人。2011 年第六次人口普
查，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已达 15.4%，比全国
13.26%的平均水平高出 2.14个百分点，高于城市
老龄化程度。预计到 2045 年，我国农村 80 岁以
上老年人占农村老年人的比例将超过 22%。农村
人口老龄化现象和养老问题相对于城镇更为突出。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实质就是农村人口老龄化问

题。作为农村主要养老模式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
肩负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面临着强大的冲

击和挑战。
（三） 养老成本的上升
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影响，我国的社会

保障体制也存在二元性，城镇人口可以享受较大

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人口却极少，只能依赖

于传统的家庭养老。家庭养老需要较雄厚的经济
实力做支撑。在目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下，
农民的收入处于社会收入阶层的低端，而养老所

需成本则是呈上升趋势，构成基本养老成本的日

常生活开销费用、医疗费用、卫生保健费用不断
增长。
（四） 农村子女思想观念的转变
“百善孝为先”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条法

规，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这种传统正
遭受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副产

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价值观
念的冲击。广大农村地区的年轻一辈越来越多地
与外界接触联系，其家庭观念、亲情观念、尊老
敬老观念逐渐淡薄，更加注重个人利益和自身的

发展，与长辈分开居住的现象越来越多，“空巢
老人”的数量也相应层上升趋势。而据调查，在
养老方式上，近乎 75%的老人希望在自己家里养
老［2］。
二、农村家庭养老中的集体行动
（一） 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
这主要是从家庭的角度和子女整体的视角去

研究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物质支持、精神安慰及日
常生活照顾，而不是单纯地以子女个体的角度出

发，因为子女个体的行为总是会受到其他家庭成

员的影响，尤其是其他子女。一般的农村家庭由
多个子女组成，老年人是其共同父母，子女对老

人提供良好的晚年生活是其共同利益。而多个子
女为老年父母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分工方

式则是多样化的，例如有的老年人家庭子女各自

只是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工作安排供养父母，
但这种松散型、自愿式、一对多的养老结构在提
供养老产品和服务时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
有的老年人家庭子女之间达成某种集体协议，为

老年父母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采取平摊、合
理分工的方式［3］，具体的集体协议“条款”由所有
子女和父母共同商讨，依据各个家庭及子女、父
母情况而定，例如经济实力较强的，但工作地点

远离父母居住地的子女可以承担较大比例的物质

支持，工作地点靠近父母居住地的子女可以减少

甚至无需承担物质支持，相应加大日常生活照顾

的比重。
（二） 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奥尔森认为，个体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成本—收益分析是个体行为的最基本特性。
养老方式的选择主体老年人口“也是以追求个人
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以追求老年生活质量最大化

为目标”［4］，经综合考虑分析，大多数老年人还是

更倾向于家庭养老。奥尔森认为，一个人是否会
参加集体行动，是理性分析和选择的结果。要使
集体成员采取行动，就必须使其因采取行动获得

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他认为共同的利益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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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集体和集体行动的目的，个体组成集体行动

只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途径。
在农村影响个体加入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因

素如当地的风俗、习惯、面子、村风、乡规民约，
如果当地的风俗、村风、乡规民约是重视孝道的，
违反此类非正式规则，不参加家庭养老的集体行

动，则要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当前农村老龄化
的加速及养老的成本日趋上升，参加家庭集体养

老也作为一种经济成本分担的途径。因此，参加
家庭集体养老，一方面可以减少承担养老的成本，

另一方面可以获得因参加集体养老的社会认可、
孝道美誉、情感满足、责任压力等非物质收益。
（三） 集体规模的大小
奥尔森发现，影响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能否

协调并最终能否促进个体采取行动的主要因素是

集体规模的大小，即集体成员的多少。现代农村
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甚至出现较多的独生子女家

庭，对于这类家庭，家庭集体养老的种种负担多

是落在独生子女身上，家庭养老的责任更加明确，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养老“搭
便车”现象。现在农村普遍的老人家庭是一对多
式，一对老年人有 2—5个子女，在奥尔森的团体
规模概念里，属于小团体。据奥尔森分析，小团
体中，团体规模小，成员占有成果份额大，组织、
监督成本小，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大于大团体。在
家庭集体养老的模式中，子女组成的小团体，由

于成员间的情感联系，更容易就家庭养老达成分

工协议，明确责任，沟通协调，合理监督。
（四） 选择性激励
“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
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

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
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利益或集团的

利益。”［5］在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中，也会面临诸多
困境，这就要求它有强有力的权威，以及奖惩手

段等外在力量促进集体行动的产生。可以选择特
殊的激励方式———“选择性激励”。为了克服集体
行动的困境，可以选择各种手段来促成大家的合

作特别是迎合人们偏好的正面激励，“激励方式
一般分为经济激励和精神激励，经济激励不是唯

一的激励。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体作
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驱使他这么做。”［6］例
如参加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而获得的社会认可、

孝道美誉、情感满足等社会精神激励。如果家庭
集团中某些子女将提供公共物品的负担推给其他

子女，这样即使他们可以在经济上受益，但他们

的社会地位也将受到影响，而且这一损失可能会

超过经济受益，其他子女可以通过社会压力迫使

他们承担集体目标的责任。所以还需要适量的强
制性的负面激励，如在多个子女中建立适当层次

的权威，避免不合作行为，或在养老集体协议中

明确规定违反有关协议将受到的惩罚，或者以老

年人所在的村委会作为老年人的权益代理者，维

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农村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几点建议
（一） 明确责任，监督处罚
在农村多子女家庭，为老年人提供物质支持、
精神安慰及日常生活照顾属于家庭养老中的公共

物品、公共服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边
界、责任必须清楚明确，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
提供落实到事，责任落实到个人，避免出现集体

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和行动混乱。家庭养老
的集体行动中出现失职、怠工等消极集体行为时，
依据集体协议的相关规定给予处罚，或者在多个

子女中建立适当层次的权威，避免不合作的行为，

或者以老年人所在的村委会作为老年人的权益代

理者。基于家庭养老的集体协议是无法律效力、
无强制性的规则，还需要辅以相关的法律制度，

建立面向老年人的法律援助机构，维护老年人的

合法权益。
（二） 沟通协商机制
无论是对家庭养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

给，还是家庭养老的集体行动的协议的制定、执
行，都缺少不了老年人与子女的协商机制和契约

机制。没有沟通协商就无法达成家庭养老的集体
行动的协议，无法形成子女们集体养老分工的契

约。老年人与所有子女间的沟通协商机制与契约
机制，形成了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自治，能够有

效地克服集体行动中的不合作和“搭便车”现象
的出现，减少家庭养老集体行动的成本。
（三） 选择性激励措施的实行
在家庭养老集体行动中，要有效激励个体加

入集体中，为集体做贡献。为克服家庭养老集体
行动的困境，使个体能够积极地投入到集体行动

中，需要外在的因素刺激个体参加集体行动。选
择性激励是针对集体中不同个体量身定做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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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Family Endowment
ZHANG Dan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215009，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aging in our country， the problem in rural endowment is prominent，

family endowment as the main mode in rural endowment， facing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uch as the rapidity of
aging，reduction of family size，rise of pension costs，and change of rural children’s idea，etc.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is paper uses Olson’s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to analyse the problems in rural family
endowment，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family endowment，and puts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collective action in family endowment.

Key words: family endowment；collective action；selective excitation

体的奖罚要区别对待。处罚就是在家庭养老集体
协议中制定出一套使个体行为与集体利益相一致

的消极规章制度，一旦个体违反了规章制度，就

对其进行相应的罚款、批评等。而奖励就是对在
家庭养老集体行动中表现优秀的子女给予相应的

鼓励，如父母、子女间的奖励、村级的荣誉、工
作单位的晋升考核指标、政府给予某些方面的优
惠政策或补贴等。所以家庭养老不仅是单个家庭
的琐事，也涉及整个社会的支持，要积极营造家

庭养老的良好氛围和必要条件，采用合理方法纠

正各种淡化、削弱家庭养老的行为，使日益增加
的老年人享受到良好的养老［7］。
（四） 增加家庭养老的物质支持
家庭养老需要较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

收入虽然有了较显著的提升和增长，但农民的整

体收入水平还处于社会收入的低端阶层，与日益

增长的家庭养老成本形成尖锐的矛盾。因此，解

决家庭养老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增加农民的收

入。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扩大对农业生产的支
持，扩大对农业、农民的补贴范围，提高补贴幅
度。另一方面，农民自身要树立科学、合理的消
费观、就业观、创新观，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创
新、农业产业化、发展非农产业等途径，增加自
身财富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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